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债券事项的公告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公司债券在报告期内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或者整改： 

（一）债券代码：115098，债券简称：23 张江 K1 

1、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全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是否为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是 □否  
特定品种债券的具体类型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 5.7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 

约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5.70 亿元，拟不超过 1.30 亿

元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直接投资（或置换前期项目投资资

金），不超过 2.73 亿元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创业投资基金

出资（或置换前期创业投资基金出资资金），剩余部分

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等合法合规用途。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中 1.30 亿元用于置换前期科技创新领域出资

，2.73 亿元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创业投资基金出资（或置

换前期创业投资基金出资资金），1.67 亿元用于偿还有

息负债。 
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是否一致 √是 □否  
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 

2、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 
是否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是 √否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

序，该程序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信息披

露情况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其

合法合规性 
-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不含临时补流）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5.70 
3.1.1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金额 1.67 
3.1.2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情况 流动资金贷款 
3.2.1 偿还公司债券金额 不适用 
3.2.2 偿还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3.3.1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 
不适用 

3.3.2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3.4.1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金额 不适用 
3.4.2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情况 不适用 
3.5.1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金额 4.03 

3.5.2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情况 
1.30 亿元用于置换前期科技创新领域出资，

2.73 亿元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创业投资基金

出资（或置换前期创业投资基金出资资金） 
3.6.1 其他用途金额 不适用 
3.6.2 其他用途具体情况 不适用 

4、募集资金用于特定项目 
4.1 募集资金是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

者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者资产收购等其他

特定项目 
√是 □否  

4.1.1 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的科创项目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领域，截至 2023 年末各个科创项目进

展正常。 

4.1.2 项目运营效益 

本期债券有利于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

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现有产业

结构，提升 对应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促进科技创新创业深入发展。截 
至 2023 年末，本期债券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效果良好。 
4.1.3 项目抵押或质押事项办理情况（如有）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项目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或可能

影响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 
□是 √否 

4.2.1 项目变化情况 不适用 
4.2.2 项目变化的程序履行情况 不适用 
4.2.3 项目变化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情况

（如有） 
不适用 

4.3 报告期末项目净收益是否较募集说明书

等文件披露内容下降 50%以上，或者报告期

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项目实际运营情况的重

大不利事项 

□是 √否 

4.3.1 项目净收益变化情况 不适用 



4.3.2 项目净收益变化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和

投资者权益的影响、应对措施等 
不适用 

4.4 其他项目建设需要披露的事项 不适用 

5、临时补流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是 √否 

临时补流金额 不适用 
临时补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临时补流用途

、开始和归还时间、履行的程序 
不适用 

6、募集资金合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情况 □是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被处罚处分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及整

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

定 
√是 □否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的

情形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二）债券代码：115566，债券简称：23 张江 K3 

1、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全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专项用

于集成电路） 
是否为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是 □否  
特定品种债券的具体类型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 5.2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 

约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集成电

路设计产业园的开发建设。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以增资子公司的方式最

终用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开发建设。 
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是否一致 √是 □否  
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 

2、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 
是否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是 √否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 - 



程序，该程序是否符合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信息

披露情况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

其合法合规性 
-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不含临时补流）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5.20 
3.1.1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金额 不适用 
3.1.2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3.2.1 偿还公司债券金额 不适用 
3.2.2 偿还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3.3.1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 
不适用 

3.3.2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3.4.1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金额 5.20 

3.4.2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情况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以增资子公

司的方式最终用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

开发建设，其中用于集电港 B 区 3-10 项目

合计规模 2.2848 亿元、用于集电港 B 区 5-2
项目合计规模 1.4632 亿元、用于集电港 B
区 3-11 项目合计规模 0.6739 亿元、用于集

电港 B 区 5-6 项目合计规模 0.7781 亿元。 
3.5.1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金额 不适用 
3.5.2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情况 不适用 
3.6.1 其他用途金额 不适用 
3.6.2 其他用途具体情况 不适用 

4、募集资金用于特定项目 
4.1 募集资金是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

者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者资产收购等其他

特定项目 
√是 □否  

4.1.1 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

园的开发建设，目前该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建设工程仍在推进中。 

4.1.2 项目运营效益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的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园上海市首批特色产业园，位于张江科学

城核心区，规划面积 4 平方公里，园区已形

成集设计、制造、测试、封装、装备材料、

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园区

正在实施“千亿百万”工程，未来将集聚千家

企业、形成千亿规模、汇聚十万人才、打造



百万空间，力争打造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集

成电路专业园区，有利于进一步上海集成电

路产业的全面发展。截至 2023 年末，本期

债券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良好。 
4.1.3 项目抵押或质押事项办理情况（如有）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项目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或可能

影响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 
□是 √否 

4.2.1 项目变化情况 不适用 
4.2.2 项目变化的程序履行情况 不适用 
4.2.3 项目变化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情况

（如有） 
不适用 

4.3 报告期末项目净收益是否较募集说明书

等文件披露内容下降 50%以上，或者报告期

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项目实际运营情况的重

大不利事项 

□是 √否 

4.3.1 项目净收益变化情况 不适用 
4.3.2 项目净收益变化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和

投资者权益的影响、应对措施等 
不适用 

4.4 其他项目建设需要披露的事项 不适用 

5、临时补流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 
□是 √否 

临时补流金额 不适用 
临时补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临

时补流用途、开始和归还时间、

履行的程序 
不适用 

6、募集资金合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

规使用情况 
□是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被处罚处分情况

（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

成整改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规定 
√是 □否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规定的情形及整改情况

（如有） 
不适用 

（三）债券代码：138896、138897，债券简称：23 张江 01、23 张江 02 

1、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全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是否为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是 √否 
特定品种债券的具体类型 - 

募集资金总额 
品种一 23 张江 01 募集资金总额 8 亿元；品种二 23 张

江 02 募集资金总额 4 亿元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 

约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募集资金置换

“19 张江 01”和“20 张江 01”公司债券本息，剩余募

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置换“19 张江 01”和“

20 张江 01”公司债券本息，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

息负债 
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是否一致 √是 □否  
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 

2、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 
是否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是 √否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

程序，该程序是否符合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 
- 

变更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信息

披露情况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

其合法合规性 
-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不含临时补流）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12 
3.1.1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金额 0.2 
3.1.2 偿还有息债务（不含公司债券）情况 偿还浦发银行贷款 
3.2.1 偿还公司债券金额 11.8 

3.2.2 偿还公司债券情况 
置换“19 张江 01”和“20 张江 01”公司债

券本息 
3.3.1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 
不适用 

3.3.2 补充流动资金（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3.4.1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金额 不适用 
3.4.2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情况 不适用 
3.5.1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金额 不适用 
3.5.2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资产收购情况 不适用 



3.6.1 其他用途金额 不适用 
3.6.2 其他用途具体情况 不适用 

4、募集资金用于特定项目 
4.1 募集资金是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

者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者资产收购等其他

特定项目 
□是 √否 

4.1.1 项目进展情况 不适用 
4.1.2 项目运营效益 不适用 
4.1.3 项目抵押或质押事项办理情况（如有）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项目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或可能

影响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 
□是 √否 

4.2.1 项目变化情况 不适用 
4.2.2 项目变化的程序履行情况 不适用 
4.2.3 项目变化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情况

（如有） 
不适用 

4.3 报告期末项目净收益是否较募集说明书

等文件披露内容下降 50%以上，或者报告期

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项目实际运营情况的重

大不利事项 

□是 √否 

4.3.1 项目净收益变化情况 不适用 
4.3.2 项目净收益变化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和

投资者权益的影响、应对措施等 
不适用 

4.4 其他项目建设需要披露的事项 不适用 

5、临时补流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 
□是 √否 

临时补流金额 不适用 
临时补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临

时补流用途、开始和归还时间、

履行的程序 
不适用 

6、募集资金合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

规使用情况 
□是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被处罚处分情况

（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

成整改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规定 
√是 □否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地方政府债 不适用 



务管理规定的情形及整改情况

（如有） 
 

二、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 

（一）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 

1、报告期初，发行人合并口径应收的非因生产经营直接产生的对其他方的

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以下简称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 0 亿元； 

2、报告期内，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情形不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

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3、报告期末，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 0 亿元。 

（二）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明细 

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占合并口

径净资产的比例 0%，是否超过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 

□是 √否 

（三）以前报告期内披露的回款安排的执行情况 

√完全执行 □未完全执行 

三、负债情况 

（一）有息债务及其变动情况 

1、发行人债务结构情况 

报告期初和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非发行人合并范围口径）有息债务余额

分别为 143.27 亿元和 173.07 亿元，报告期内有息债务余额同比变动 20.81%。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有息债务

类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计 
金额占有

息债务的

占比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

（含） 

6 个月（不

含）至 1 年

（含） 

超过 1 年（

不含） 

公司信用类

债券 
0.00 19.17 51.57 47.67 118.42 68.42% 

银行贷款 0.00 0.74 8.61 45.30 54.65 31.58% 
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有息债

务 
0.00 0.00 0.00 0.00 0.00 0.93% 

合计 0.00 19.91 60.18 92.97 173.07 — 



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存续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公司债券余额 54.68 亿元，

企业债券余额 0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63.74 亿元，且共有 51.42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在 2024 年 5 至 12 月内到期或回售偿付。 

2、发行人合并口径有息债务结构情况 

报告期初和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202.14 亿元和 254.84 亿元，报告期内有息债务余额同比变动 26.07%。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有息债务

类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计 
金额占有

息债务的

占比 
已逾期 

6 个月以内

（含） 

6 个月（不

含）至 1 年

（含） 

超过 1 年（

不含） 

公司信用类

债券 
0.00 19.17 51.57 47.67 118.42 46.47% 

银行贷款 0.00 1.02 8.89 126.51 136.42 53.53% 
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有息债

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20.19 60.46 174.18 254.84 — 

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存续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公司债券余额 54.68 亿

元，企业债券余额 0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63.74 亿元，且共有 51.42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在 2024 年 5 至 12 月内到期或回售偿付。 

3、境外债券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发行的境外债券余额 0 亿元人民币，

且在 2024 年 5 至 12 月内到期的境外债券余额为 0 亿元人民币。 

（二）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逾期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有息债务

或者公司信用类债券逾期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发生变更 √未发生变更  

五、特定品种债券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为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二）发行人为绿色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88126.SH 
债券简称 G21 张江 1 
专项债券类型 绿色公司债券、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募集总金额 10.80 
已使用金额 10.80 
临时补流金额 0.00 
未使用金额 0.00 
绿色项目数量 1 
绿色项目名称 上海元界智能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与承诺用途或

最新披露用途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途是否变更 否 
变更后用途是否全部用于绿色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履行的程序 不适用 
变更事项是否披露 不适用 
变更公告披露时间 不适用 
报告期内闲置资金金额 0.00 
闲置资金存放、管理及使用计划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所投向的绿色项目进展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各项目概述

、所属目录类别，项目所处地区

、投资、建设、现状及运营详情

等 

上海元界智能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由上汽集团、发行人以及恒旭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基金

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基金专项投资于高端智能纯

电汽车项目，主要定位于高端纯电动市场，打造全新电

子电器架构，从底层打通整车与驾乘体验高度相关的电

子控制单元，应用数据驱动，聚焦客户感知，重构用户

体验，鼓励用户进行高度自定义，实现汽车智能化宽度

和深度的突破。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该基金已完成出

资。 
在项目进度方面，目前智己汽车多款车型研发工作按计

划有序推进，并创新打造了“一横三纵”的研发体系。

经过三年的发展，智己汽车已拥有三款量产车型，分别

是 2022 年 4 月上市的第一款豪华大中型纯电轿跑 L7，
2023 年 2 月上市的豪华中大型纯电智能 SUV 智己 LS7
以及 2023 年 10 月上市的第三款兼具个性与空间的轿跑

SUV 智己 LS6。2023 年 12 月智己汽车首次单月销量破

万辆。2023 年全年，智己实现销售 38253 辆，同比增长

649%。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所投向的绿色 不适用 



项目发生重大污染责任事故、因

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和

其他环境违法事件等信息，及是

否会对偿债产生重大影响（如有

） 

募集资金所投向的绿色项目环境

效益，所遴选的绿色项目环境效

益测算的标准、方法、依据和重

要前提条件 

在项目实际环境效益方面，该项目的环境效益主要体现

在能源节约效益和污染物减排效益方面。纯电动汽车具

有能源来源多元化的特点减少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优

化了交通能源的构成。在污染物减排效益方面，纯电动

汽车在其使用阶段无大气污染物的直接排放，间接污染

物主要产生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过程，该类污染物可

以采取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控制。 

募集资金所投向的绿色项目预期

与/或实际环境效益情况（具体环

境效益情况原则上应当根据《绿

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相

关要求进行披露，对于无法披露

的环境效益指标应当进行说明） 

在项目实际环境效益方面，该项目的环境效益主要体现

在能源节约效益和污染物减排效益方面。纯电动汽车具

有能源来源多元化的特点减少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优

化了交通能源的构成。在污染物减排效益方面，纯电动

汽车在其使用阶段无大气污染物的直接排放，间接污染

物主要产生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过程，该类污染物可

以采取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控制。 
对于定量环境效益，若存续期环

境效益与注册发行时披露效益发

生重大变化（变动幅度超 15%）

需披露说明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管理方式及具体安排 
设立专用账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 
募集资金的存放及执行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正常 
发行人聘请评估认证机构相关情

况（如有），包括但不限于评估

认证机构基本情况、评估认证内

容及评估结论 

不适用 

绿色发展与转型升级相关的公司

治理信息（如有） 
不适用 

其他事项 无 

（三）发行人为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四）发行人为扶贫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五）发行人为乡村振兴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六）发行人为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七）发行人为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88126.SH 
债券简称 G21 张江 1 
债券余额 0.00 

科创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用于上海元界智能科技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上海元界智能科技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上汽集团、发行人

以及恒旭资本共同出 资设立，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基

金”。基金专项投资于高端智能纯电汽车项目，主要定位

于高端纯电动市场，打造全新电子电器架构，从底层打

通整车与驾乘体验高度相关的电子控制单元，应用数据

驱动，聚焦客户感知，重构用户体验，鼓励用户进行高

度自定义，实现汽车智能化宽度和深度的突破。 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该基金已完成出资。 
项目进度方面，目前智己汽车多款车型研发工作按计划

有序推进，并创新打造了“一横三纵” 的研发体系。经过

三年的发展，智己汽车已拥有三款量产车型，分别是 2022
年 4 月上市的第一款豪华大中型纯电轿跑 L7，2023 年 2
月上市的豪华中大型纯电智能 SUV 智己 LS7 以及 2023
年 10 月上市的第三款兼具个性与空间的轿跑 SUV 智己

LS6。2023 年 12 月智己汽车首次单月销量破万辆。2023
年全年，智己实现销售 38253 辆，同比增长 649%。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 
本期债券有利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发

展效果良好。 

基金产品的运作情况（如有） 

上海元界智能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由上汽集团、发行人以及恒旭资本共同出 资设立，基金

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基金专项投资于高端智能纯电

汽车项目，主要定位于高端纯电动市场，打造全新电子

电器架构，从底层打通整车与驾乘体验高度相关的电子

控制单元，应用数据驱动，聚焦客户感知，重构用户体

验，鼓励用户进行高度自定义，实现汽车智能化宽度和

深度的突破。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基金已完成出资。 
其他事项 无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15098.SH 
债券简称 23 张江 K1 



债券余额 0.00 

科创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的科创项目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截至 2023 年末

各个科创项目进展正常。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 

本期债券有利于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现有产业结构，提升对应产业的

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科技创新创业深入发

展。截至 2023 年末，本期债券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良

好。 

基金产品的运作情况（如有） 

本期债券涉及的基金情况如下： 
1、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并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基金编号：SQA493），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

基金，基金总规模为 7.10 亿元，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

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企业服务、半导体芯片、智能

制造、消费互联网、基因诊断、生物医药、医疗服务/器
械等领域。 
2、上海芯之钬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芯之钬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并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基金编号：SQC767），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总规模为 1.82 亿元，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半

导体及人工智能领域。 
3、上海张江燧锋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上海张江燧锋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并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基金编号：SJS579），基金类型为创

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为 20.10 亿元，该基金的主要

投资方向为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医

疗器械、智能制造等领域。 
4、上海成为创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成为创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并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基金编号：SNL065），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总规模为 2.36 亿元，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具

备创新能力、拥有核心技术和高成长性的项目，其中投

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产业的资金规模不低于合

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 70%。 
5、上海张江成为兴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张江成为兴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

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并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在基金业

协会完成备案（基金编号：SZU395），基金类型为创业



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为 10 亿元，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

向为集成电路产业重点领域早中期项目等领域。 
截至 2023 年末，上述基金运作情况良好。 

其他事项 无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15566.SH 
债券简称 23 张江 K3 
债券余额 0.00 

科创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开发建设

，目前该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建设工程仍在推进中。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上海市首

批特色产业园，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规划面积 4 平

方公里，园区已形成集设计、制造、测试、封装、装备

材料、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园区正在

实施“千亿百万”工程，未来将集聚千家企业、形成千

亿规模、汇聚十万人才、打造百万空间，力争打造成为

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专业园区，有利于进一步上海

集成电路产业的全面发展。截至 2023 年末，本期债券促

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良好。 
基金产品的运作情况（如有） 不适用 
其他事项 无 

（八）低碳转型（挂钩）公司债券 

□适用 √不适用 

（九）纾困公司债券 

□适用 √不适用 

（十）中小微企业支持债券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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